广东省吴川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
强制执行事先催告书
吴社保催字〔2026〕1号

林冠群：
因你父亲林常春多领基本养老保险待遇，不符合养老待遇领取条件，我局依据《社会保险经办条例》第四十六条、《广东省查处侵害社会保险基金行为办法》第十一条规定，于2025年7月18日对你作出《广东省吴川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社会保险基金（待遇）追回决定书》（吴社保追字〔2025〕1号），该决定书已于2025年9月16日公告送达给你，要求你于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90日内，将多领取的7091.5元养老保险待遇退回我局指定账户。你在收到本决定之日起60日内没有向吴川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也没有在6个月内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现催告如下：
1.请你于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履行上述义务；如对履行该义务有陈述、申辩意见，请自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向我局提出。
2.如无正当理由，逾期仍不履行该义务的，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联系人:吴川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  电话:0759-556868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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